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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長老尼偈》女性觀之現代舉隅 

 

第一節 穿越時空  尋找女性的證悟心語 

佛教發展至今已有兩千五百多年，在這漫長的歲月裡，關於女性修行的紀錄

太少，但女性在法脈傳承中並未缺席。《長老尼偈》是兩千五百年前女性潛心修

持的自我詮釋，比起男性所代言，她們的經驗更貼近女性心靈，因此《長老尼偈》

真實經驗之宣稱，可作為女性修行上的典範與鼓勵。本章節簡述現代女性的宗教

經驗，以橫向開拓及縱向切入為主軸，希望超越歷史與國族之疆界，連結不同時

空的女性修行，了解從古至今、從東方到西方、從團體到個人的女性靈修經驗，

在這樣的法脈連結中，可以看到只要女性走在菩提道上，《長老尼偈》的精神與

智慧並未消逝，而我們所需做的，就是去發掘她們的智慧，學習她們的慈悲。 

  

一、《佛陀的女兒》1──一位單親母親的修行故事 

娜尼‧拜魯雅〈Nani Bala Barua， 1911-1989〉出生於孟加拉東部的一個小

村落，家中有六個兄弟姊妹，娜尼排行老大。根據當時的傳統，女孩子必須在第

一次月經來潮前結婚，所以娜尼十二歲時就告別學校生活，嫁給一位二十五歲的

陌生男人拉雅尼‧拜魯雅（Rajani Ranjan Barua）。十八歲時娜尼的母親過世；娜

尼結婚後承擔了二十年不孕的難堪後，終於在三十五歲時生下頭胎，但長女三個

月大因病死亡；三十九歲娜尼生下老二，取名蒂帕，取其「光明」之意，娜尼因

此被尊稱為蒂帕嬤（Dipa Ma）--蒂帕之母。印度是個重男輕女的國家，因此女

性生產時均希望能產下男嬰，娜尼第三度懷孕時，在眾人的期待下懷了男孩，但

這個孩子最終卻胎死腹中。蒂帕嬤一次次面臨生離死別的人生巨痛，因此她希望

藉由禪修治癒內心的悲傷，但她的先生要她老了以後再說，在先生的堅持下，蒂

帕嬤始終無法如願。四十三歲時她的先生離世，娜尼在十年內飽受喪子喪夫的變

故與哀痛，她以單身母親的身分非但沒在絕望中死去，反而以堅毅的意志在佛法

中重生。 

                                                 
1 《佛陀的女兒─蒂帕嬤》，艾美‧史密特（Amy Schmidt）/著，周和君/譯 ，〈台北：橡樹林文
化，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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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帕嬤在佛法上的卓越成就，成為首位受邀到美國教導禪修的亞洲禪修大

師，而蒂帕嬤最特別之處並非她修習佛法所獲得的神通，而在於她是一位女性，

一位母親，也是一位平凡的家庭主婦。她慈愛的教導及生命故事鼓舞了許多女

性，她們因她的指導克服內在創痛與無明，並因她的光明、寧靜與單純而找到自

己寧靜喜悅的內心世界，蒂帕嬤因此獲得「家庭主婦神聖的守護者」之尊稱。正

如作者艾美‧史密特（Amy  Schmidt）所云：「她變成在生命中引導我們的那道

光，使我們有能力起而效法，成為引導別人的力量。⋯⋯重點不在成為蒂帕嬤，

也不在成為你在書裡讀到的任何一位偉大的修行者或者聖人。重點是去完成更艱

鉅的挑戰─成為你自己，並且發現在當下、在你自己的心中，能夠找到你所追尋

的東西。」2許多女性因蒂帕嬤的引導而找到自我。 

有些女性在遭受不幸後會怨天尤人或自憐自傷，社會亦以異樣眼光來看待單

親媽媽或寡婦，但蒂帕嬤從不認為單親母親與寡婦的身分會成為修行的阻礙，相

反的，她認為禪修與生活是無法分開的：「正念可以應用在每一個活動之中，不

管你是在說話、熨燙衣服，或者在煮飯、逛街、照顧孩子的時候。在無我的道路

中，不論你在做什麼，只要注意到你在做，那就可以了。」3身為女性，蒂帕嬤

雖深深感受到女性修行所遭受的困難，但蒂帕嬤體會出性別並不會妨礙女性邁向

解脫之道：「當你來到這個世界後，你就必須面對許多的苦難，尤其當你身為女

人的時候。女人的命運是非常艱苦的，但妳不用為此煩惱，只要不斷的精進修行，

而不須擔心照顧丈夫與孩子的這些責任。如果妳生活在佛法中，那麼所有的事物

都會透過佛法而發生，所有的事物也可以透過佛法來解決。」4蒂帕嬤以自身的

經驗對女性提出了建議：「你不應該認為女性是無助的。你並非孤立無援，首先

你應該受教育，然後妳應去服務他人。如果你能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妳就能夠

獨立了。」5女性常被認為缺乏理性且情緒化的特質是女性修行的障礙，但蒂帕

                                                 
2 《佛陀的女兒─蒂帕嬤》，艾美‧史密特（Amy Schmidt）/著，周和君/譯 ，〈台北：橡樹林文
化，2003.8〉，頁 225-226。 

3 《佛陀的女兒─蒂帕嬤》，艾美‧史密特（Amy Schmidt）/著，周和君/譯 ，〈台北：橡樹林文
化，2003.8〉，頁 50-51。 

4 《佛陀的女兒─蒂帕嬤》，艾美‧史密特（Amy Schmidt）/著，周和君/譯 ，〈台北：橡樹林文
化，2003.8〉，頁 155-156。 

5 《佛陀的女兒─蒂帕嬤》，艾美‧史密特（Amy Schmidt）/著，周和君/譯 ，〈台北：橡樹林文
化，2003.8〉，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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嬤認為女性是更優秀的修行者，因為女性心性柔軟，所以女性的修行可以比男性

更加深入且迅速：「只要察覺這些情緒生起，但不要隨著它起舞，而要加強自己

的專注力與對正念的覺察。」6由於蒂帕嬤的努力，她的修行超越了性別限制，

跟隨她禪修的女性因此得到許多鼓勵，蒂帕嬤以其感動人心的力量成了女性的典

範，接引更多人學習佛法。 

蒂帕嬤的學生不分性別，即使她在佛法上的成就非凡，但「女性」這個身分

仍會受到一般人的質疑。已受戒十八年、擁有博士學位的馬哈薩拉尊者曾被問到

為何要接受一位女性的指導，馬哈薩拉尊者解釋道：「我並沒有把她當成是一位

女性，而只把她當成我的老師。」7馬哈薩拉尊者在蒂帕嬤的指導下，獲得前所

未有的經驗，並於一九七 0年在印度菩提迦耶設立第一家有名的國際禪修中心，

幫助更多人禪修。從馬哈薩拉尊者的談話中，我們明白真正認清生命意義的人，

是他們在真理面前的謙遜，而執著世間的一切分別便顯得愚昧可笑。 

蒂帕嬤的生命故事說明證悟能力與成就無關性別，除了修行者的精進，也在

於女性是否與男性一樣，擁有追求真理的自由及機會。如果，蒂帕嬤終其一生只

能在家務與孩子之間打轉，如果蒂帕嬤沒有機會了解佛法、修習禪觀，那麼蒂帕

嬤恐怕只得懷抱悲傷直到老死！ 

 

二、《法輪常轉》8－南傳小乘佛教「男尊女卑」的觀念與西方現代女性主義的遇

合 

此書由珊蒂‧寶雀爾（Sandy Boucher，1936-）於一九八八年所撰述，書中

敘述美國佛教女性的修行經驗，受訪者有中產階級的白種女人、猶太婦人、黑人、

印地安人也有東方女性；有出家的比丘尼、在家的長期修佛者；也有教師、學生、

女權運動者、政治女性、母親；其中還包括少部分的女同性戀者，這麼多不同種

族、身分的受訪者，使本書更豐富、也更具客觀性。  

                                                 
6 《佛陀的女兒─蒂帕嬤》，艾美‧史密特（Amy Schmidt）/著，周和君/譯 ，〈台北：橡樹林文
化，2003.8〉，頁 158。 

7 《佛陀的女兒─蒂帕嬤》，艾美‧史密特（Amy Schmidt）/著，周和君/譯 ，〈台北：橡樹林文
化，2003.8〉，頁 52。 

8 《法輪常轉》，珊蒂‧寶雀爾/著，葉文可/譯，〈台北：立緒文化事業，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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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西方女性的性別意識較強，因此她們在剛開始修行時，較難接受亞洲傳

統男尊女卑的階級模式，書中除了對佛教現況提出質疑，並以女性獨特的洞察與

遠見，形成極大的推動力，影響佛教在美國的發展。書中談到：「美國女人保存

了亞洲發展的佛教形式的精華，同時也改變了對這種精華的表達方式，來包容她

們的需要與遠見。」9她們的修行經驗、宗教省思與世界關懷，說明女性的證悟

能力及慈悲並不亞於男性；而在家修行的美國女性則建議把母職成為一種靈修，

發揮女性的潛能，並同時容納人類的親密關係與世俗工作。 

佛法與女性主義二者之間能否融合？女性主義以性別為視角，除了發動婦運

爭取女權外，也著力解構深層社會意識、思維習慣及文化符碼等機制；佛法則以

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解悟人生實相。女性主義強調自我身分認同；佛

法則說明諸法無我。二者之間看似矛盾，但女性主義與佛教在「覺醒」上，卻有

某種程度的相似性：二者均意識到外界加諸於自己的束縛，因此銷落層層虛假外

衣，還原真實獨立的自己。珊蒂‧寶雀爾認為女性自覺應被視為靈修的一部分：

了解自己、察覺自己、省思自己與他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書中多次談到佛

教與女性自覺之間的關係，任職於威斯康辛州大學的瑞達認為：「如果我們不能

有意識的改革性別角色與男女之間的關係，談論一個覺悟的社會是無意義

的。⋯⋯首先，我希望女性自覺者了解，佛教修練能夠提供一些深度與基礎，以

及長遠的能量。我認為女性自覺活動在短期內的能量很高，但是，不久就耗盡了。

佛教修練以及接觸實相的核心，能夠把遠見、溫和與持久的能量供應給女性自覺

活動。從另一個角度看來，我希望佛教徒了解父權社會與覺悟的社會是不相合

的。」10女性主義者可藉由佛法蘊藏更柔軟的心、更大的能量與敏銳的覺察力，

洞悉真理，協助他人。 

女性必須從現實生活中覺悟自身的存在方式，以打破文化對男女本質的分

別。曾經是密宗女喇嘛的蘇純‧雅里安尼（Tsultrim Allione）認為：「在所謂的世

俗生活中，埋藏著廣大未經開發的女性智慧資源，它可以大大豐富我們對心靈的

觀念。這些資源未得開發，或許因為過去幾千年來，為心靈之旅下定義的都是男

                                                 
9  《法輪常轉》，珊蒂‧寶雀爾/著，葉文可/譯，〈台北：立緒文化事業，1997.5〉，頁 5。 
10 《法輪常轉》，珊蒂‧寶雀爾/著，葉文可/譯，〈台北：立緒文化事業，1997.5〉，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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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11由於女性的生活經驗異於男性，因此蘇純‧雅里安尼認為女性必須察覺

何種方式才是對自己有用、適合自己能量的修練。有些女性得花費許多時間做家

事，或因照顧小孩被迫中斷修行時間，甚至因得不到家人的支援，只得放棄修練，

因此蘇純‧雅里安尼強調女性修練必須與所做的事相融合，時時刻刻都活在當

下。許多女性從自身的修行經驗中，認為母職是很好的靈修之道，因為：「女性

必須先照顧另一個人類，並需要集中心力創造並維護一個家庭、準備食物、適應

其他人類在成長中不斷變化。」12許多女性從她們切身經驗中認為孩子是她們的

老師：「我慢慢學習放下自我觀念。不是為了嬰兒，不是為了丈夫，而是放下自

我，讓另一種力量來帶領。⋯⋯修行代表一種靈性的基礎與冥思⋯⋯我覺得自己

經常觀察心念，在工作中，與孩子在一起、做這事、作那事，每分鐘都在觀察心

念。⋯⋯通過靜坐，產生隨時隨地都活在當下；充分活出自己的感受，我能夠懷

著奉獻精神來照顧嬰兒、照顧家庭、做清洗工作，一切都變得容易多了。」13佛

法不是空談，也不應離開社會，真正的佛法是完全融入生活中，女性將修行與家

務、母職相融合，便是一種活在當下的覺知。  

女性能量的發揮，不僅讓自己得到覺醒、圓滿，也在無對立、無分別的法義

中了解和平才能改變世界。許多女性經由佛法薰習後，將「和平」視為一種行動，

極力呼籲大眾思考核武威脅、環境破壞、飢荒壓迫、對女性與兒童的性虐待⋯⋯

等議題。女性深深體會到「缺少了面對集體壓迫的社會活動，個人的解脫只是一

種謊言而已⋯⋯許多禪修學生從政治活動中退身，等於沉默的支持男權社會的無

知、仇恨、貪婪與判斷。」14西方女性在佛法的帶領下，開發、經驗、領悟自己

的生命，從生活中落實佛法精神，她們的智慧改變了佛法傳統男尊女卑的做法，

而她們關懷弱勢社群，則表現出自度度人的慈悲。 

 

 

                                                 
11 《雪洞─丹津‧葩默悟道歷程》，維琪‧麥肯基〈Vicki Mackzie〉/著，葉文可/譯，〈台北：躍
昇文化，2001.2〉頁 76。 
12 《法輪常轉》，珊蒂‧寶雀爾/著，葉文可/譯，〈台北：立緒文化事業，1997.5〉，頁 319。 
13 《法輪常轉》，珊蒂‧寶雀爾/著，葉文可/譯，〈台北：立緒文化事業，1997.5〉，頁 320。 
14 《法輪常轉》，珊蒂‧寶雀爾/著，葉文可/譯，〈台北：立緒文化事業，1997.5〉，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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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藏傳佛教女性出家研究》15 

佛教在藏族的發展受西藏特殊的地理環境、風俗習慣、傳統文化、苯教習俗⋯

等影響，發展出大乘佛教的另一風貌。藏族女性在追求自己的人生時，依循上師

的指導與自身的努力，為藏傳佛教構築出豐富特殊的宗教異采，也證明了女性智

慧可以成就自己在宗教上的地位。 

佛教早期在藏族的傳播中，上層貴族女性發揮了關鍵作用，是藏傳佛教發展

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功臣。公元六三一年，吐蕃第三十三代贊普松贊干布迎娶尼泊

爾赤尊公主為妃，公主為了供奉佛像、法物、經典等，在藏地大興土木建造佛殿，

佛教因此傳入吐蕃。公元六四一年，松贊干布又迎娶唐朝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從

漢地迎請釋迦牟尼像，在拉薩建造著名的小昭寺，佛教因此從漢地傳入吐蕃。佛

殿的大量興建為藏傳佛教的發展奠下了物質上的基礎，王朝的重視更推動了佛教

的發展，而赤尊公主與文成公主對藏傳佛教的貢獻，更被視為白度母及綠度母的

化身。 

公元八世紀中後期，吐蕃贊普赤松德贊的王妃益西措杰皈依蓮花生大師修持

密法，不僅成為吐蕃藏地首位剃度受戒的女性，更是一為著名的女密宗大師，她

一生留下許多著作，如：《覺母耳傳一百訣竅》、《行境清淨律藏》、《因量九引》、

《三火灸之要》、《戲法幻化類推》、《耳傳上下空行心髓》⋯⋯等顯密論著。益西

措杰教導許多女眾學習文字，為藏族女性開闢了一條識字習文的學佛道路，提高

女性的文化素養，也發展了吐蕃女眾及尼僧教團組織。蓮花生大師稱讚她： 

獲得密法成就的瑜伽母，念修菩提的根本之身，沒有男女貴賤之差別，

若具發心女身更為貴，初始之時已稱得二資量，現又具足功德而純潔，

證得女菩薩身之殊勝女，唯有妳啊妙樂女！個人事業已圓滿，為眾生他

人做努力，像妳這樣奇妙無比的女性，今生人世才得有，前世未有現世

不再有。來世亦耳不聽聞，哎呀呀！了不起的益西措杰，從妳以後未來

之時，妳將化身五種相，佛法因此延長三十年。
16 

                                                 
15 《藏傳佛教女性出家研究》，德吉卓瑪/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2〉。 
16  轉引自《藏傳佛教女性出家研究》頁 65之註 1：吐蕃伏藏《益西措杰傳》〈藏文〉，達夏多
杰掘藏，〈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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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生大師認為益西措杰是多杰帕母佛母之「語」的化身，益西措杰也成為

後世藏傳佛教空行母化身之母體，發展了舉世僅有的空行母女活佛轉世之傳承。 

另一位女密宗大師瑪久拉仲（1049-1144）於西元十一世紀創立了覺域派，

是藏傳佛教唯一由女性所創立的宗派。瑪久拉仲一邊傳道一邊養育子女，身兼母

職的辛勞並未影響她對佛教的弘揚與精進，她撰寫的論說，如《般若波羅蜜多覺

域派教法理義和秘訣精髓奧義心要》、《般若波羅蜜多秘訣覺域派教理佛經大

品》、《心要品》等重要論典，使覺域派教理更加完善。她以高明的醫術為患者醫

治疾病，其中尤以醫治痲瘋病人而享譽藏區。藏傳佛教格魯派著名高僧土觀‧卻

吉尼瑪大師曾如此稱讚她： 

        她已不存在什麼妄想分別，但為化度有緣而變化遊戲，隨其所應而示以

無量化行，隨其所欲而賜予殊聖悉地。如父之師丹巴桑杰著稱於世，用

般若波羅蜜多道之心要，父續母續之究竟要門，宣說予無量數的雪域

人，一切成就者的密意精華，攝集一切法的無上妙藥，它名為能息眾生

苦惱之道，所有善巧者都同聲讚揚。契合阿底峽的風規，參修本自無生

的最聖教授，阿媽拉吉仲瑪的覺域法門，盛哉！這是大乘法要的心髓。

眾多宗派林，宣講息解聲，杜鵑轉歌喉，耳飽餐精英。
17  

益西措杰及瑪久拉仲兩位了不起的女密宗大師不但為藏傳佛教的女性開闢

靈修之道，也激勵許多女性，成為她們的精神導師。 

目前藏傳佛教的女性修行方式有住寺尼僧、苦行尼僧、雲遊尼僧及住家尼

僧。（一）.住寺尼僧為目前藏傳佛教女性修行之主流，她們大都住在人煙罕至、

交通不便的偏僻山區或草原的尼姑寺，平日少人佈施或朝拜，有的寺院雖可自己

種些蔬菜，但仍得靠化緣或由家人、親屬來負擔她們的生活，生活雖然清貧，但

這些專心求法的女性仍能在惡劣的環境下修行。（二）.苦行尼僧以藏傳佛教的名

勝古蹟或修行聖地作為修行之處所，有的住在山洞，有的住在湖邊，對食衣住等

俗世物質生活並不要求，而是全心全意精進修行。（三）.雲遊尼僧則以朝聖拜佛

為修行方式，並無固定的居所及宗教活動場所，她們的修行方式是在成聖的過程

                                                 
17 轉引自《藏傳佛教女性出家研究》頁 209之註 1：《土觀宗教源流》，土觀‧卻吉尼瑪/著，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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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磕等身長頭的大禮拜方式完成修行，不論寒冬烈日，皆以虔誠的心，一路

禮拜通往聖地。（四）.住家尼僧則為藏傳佛教尼僧的另一種類型，此類尼僧剃度

受戒後並不到寺院出家修行，平日在家幫家人料理家事從事勞動，其宗教活動則

在自家佛堂早晚誦經、磕頭，當寺院舉行宗教活動時，則以信徒方式參加，年老

後，由侄兒姪女養老送終。 

藏區女性生活的物質條件比起西方女性更顯艱辛，但她們仍堅持理想，在交

通不便、物質清貧的環境中修行，對佛法的精進勇銳並不亞於男性，表現女性堅

忍獨立的精神。 

 

四、《雪洞》18 

《雪洞》是敘述英國女性丹津‧葩默〈Tenzin Palmo，1934-〉獨自在喜馬拉

雅山脈洞穴中修行十二年，將時間與生命能量用來尋求開悟的真實故事。 

丹津‧葩默自小就在充滿宗教氛圍的家庭中成長。她接觸過基督教、印度教、

也讀過可蘭經，但她認為這些宗教基礎都建立在外在的神上面，無法滿足她對生

命真相探討的好奇。十八歲時，她讀了一本關於佛教要義的書籍─《不動搖的心

念》，從此開始與佛教的因緣。 

二十歲時，她離開母親啟程前往印度，在印度的胡達西寺皈依第八世坎初仁

波切，成了坎初仁波切唯一的比丘尼弟子。丹津‧葩默雖來自於西方國家，但由

於她的女性身分，使她無法參加比丘的日常活動，在這個以男性為主的修行團體

中，比丘專心於佛教學問與精采論辯時，比丘尼卻無權閱讀也不能習寫，只能做

些簡單的儀式或念經，甚至在廚房為僧人煮飯。這些規定讓女性在靈修上失去信

心，所以「轉男身」成為西藏女性主要的祈禱，這些不公的事實令她十分難過，

因此她發願生生世世生為女性，直到獲得開悟為止。 

一九七○年丹津‧葩默開始了洞穴生活，在獨居的修行歲月裡，她以無比的

堅毅，經年累月生活在酷寒中，除了基本民生食品之外，女性所欣賞與需要的東

西，如：絨毛巾、香肥皂、軟床鋪、乾淨床單等，她一樣也沒有，在這樣孤絕艱

                                                 
18 《雪洞─丹津‧葩默悟道歷程》，維琪‧麥肯基〈Vicki Mackzie〉/著，葉文可/譯，〈台北：躍
昇文化，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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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的惡劣環境中獨居，其艱辛非一般人所能想像，但她依然堅持到底。她必須走

四分之一哩的路才能取到水，由於缺乏食物她則自闢花園栽種蘿蔔與馬鈴薯；她

日食一餐，每天的食物幾乎相同。在她生活的洞穴中，只有宗教書籍，而無其他

書本；她以最嚴格的修行方式訓練自己的心智，她不睡覺以打坐方式從事冥思，

保持覺醒。對她而言，孤獨的生活並不是問題：「我從不感覺寂寞，連一分鐘的

寂寞都沒有。如果有人來訪也是很好，但是一個人都看不到，我也很快樂。在這

個洞穴裡我完全的安全。這種感覺對一個女人來說是很好的。」19，曾將洞穴借

給一位男性友人，但「他並不覺得住在洞穴裡很容易，他住了兩天就走了，孤絕

使他恐懼。」20，這個人煙罕至的高山上，她享受孤獨，在孤獨中持續專注的靈

修。 

洞穴獨居的方式固然為她帶來難得的靈修機會，但沒有醫生、電話、也缺乏

朋友的支援下，一旦有危機則容易威脅生命安全。丹津‧葩默曾在一次長期閉關

中，因負責為她運送食物的人沒將食物送來，在面臨食物短缺的情況下，她幾乎

瀕臨死亡，但她不曾責備他人，反而寬厚地想著：「他一定有自己的理由」。一九

七九年三月一場大風雪幾乎奪去丹津‧葩默的生命，冰雪積壓的高度超過了窗戶

與洞門，爐管破了，屋內又黑又冷，她無法煮飯，不敢點火，怕僅存的氧氣被耗

盡，但在面對死亡的威脅時，她有了更深的體悟，她知道往生淨土是許多佛教徒

的理想，「但是，人不能執著於淨土⋯⋯，唯有得到無分別的智慧，才不會被苦

難所席捲，並且具備真實的能力來幫助他人。佛與菩薩四處救助生靈，甚至前往

地獄界。如果你與地獄界的生命同樣混沌不清，你無法幫助他人。」21人必須無

著無住才能啟發智慧，丹津‧葩默認為靈修的重點是去除自我，而不是強調它。

冥思所帶來的喜樂對她而言：「喜樂本身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唯有運用這種心境，

來了解空性，它才具有意義。也就是在這種喜樂的心境中，看入它自己的本質。

                                                 
19 《雪洞─丹津‧葩默悟道歷程》，維琪‧麥肯基〈Vicki Mackzie〉/著，葉文可/譯，〈台北：躍
昇文化，2001.2〉頁 139-140。 

20 《雪洞─丹津‧葩默悟道歷程》，維琪‧麥肯基〈Vicki Mackzie〉/著，葉文可/譯，〈台北：躍
昇文化，2001.2〉，頁 140。 

21 《雪洞─丹津‧葩默悟道歷程》，維琪‧麥肯基〈Vicki Mackzie〉/著，葉文可/譯，〈台北：躍
昇文化，2001.2〉，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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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它只是娑婆世界中的另一件事情罷了。」22丹津‧葩默獨自完成了十二年的

靈修，在這十二年中，她以金剛般的堅強意志度過了艱苦歲月，在修行路上，她

體會到女性缺乏女性上師作為學習的典範，她只能依靠自己，「她找不到一位走

在她前面，可以給她建議與支持的女性上師。她缺少一張特別為女性開悟之道所

繪製的地圖，告知所有可能遭遇的陷阱與歡樂。她找不到一位生氣蓬勃的女性達

賴喇嘛，讓她看見至高的女性靈修所發展出來的狀態。」23對丹津‧葩默而言，

藏傳佛教有名的益西措杰與女密宗大師瑪久拉仲的修行故事因為年代久遠，所以

無法發揮其真實之影響力。女性需要女性上師，因為「這些女老師能夠從女性的

觀點來了解她們的問題。我真心相信女性能夠開悟，她們只是缺少經驗。」24，

如今，丹津‧葩默的修行經驗與鼓勵，已成為許多女性修行的楷模。 

她認為性別不應成為修行的障礙，女性的證悟能力不輸男性，女性具有男性

所缺乏的特質所以更易成功：「女性的特質首先在於靈敏，她是一種清晰度。它

具有穿透力尤其能夠穿透之性的僵化⋯⋯女性接觸事情的方式比較實際，她們不

像男性那麼抽象與理想化⋯⋯同時女性具有一種撫育、柔軟、溫柔的本質。女性

比男性更加感性，比較容易培養菩提心。女人天賦有慈愛心，因為她們是母親，

母親隨時準備為兒女犧牲生命，這股內心的衝力可以轉化為照顧所有的生命。這

又是感性，不是知性。」25生理期是女性靈修時遭受最大的歧視與傷害，由於這

個特殊的生理現象讓女性被視為不潔，因此女性始終與較高階層的靈修任務無

緣，但丹津‧葩默否認這些論點，認為這樣只會變成問題，女性一旦願意專注於

靈修，往往比男性更有成就。丹津‧葩默的靈修經驗證明女性也能在靈修上擁有

與男性相同的成績，這張傲人的成績單不在於相對的性別，而在於絕對的心念的

本質。 

她因身為「女性」在僧團中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所以她更能體會女性在修證

                                                 
22 《雪洞─丹津‧葩默悟道歷程》，維琪‧麥肯基〈Vicki Mackzie〉/著，葉文可/譯，〈台北：躍
昇文化，2001.2〉，頁 174。 

23 《雪洞─丹津‧葩默悟道歷程》，維琪‧麥肯基〈Vicki Mackzie〉/著，葉文可/譯，〈台北：躍
昇文化，2001.2〉，頁 190。 

24 《雪洞─丹津‧葩默悟道歷程》，維琪‧麥肯基〈Vicki Mackzie〉/著，葉文可/譯，〈台北：躍
昇文化，2001.2〉，頁 239-240。 

25 《雪洞─丹津‧葩默悟道歷程》，維琪‧麥肯基〈Vicki Mackzie〉/著，葉文可/譯，〈台北：躍
昇文化，2001.2〉，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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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必須面對的困難，於是她鼓勵西方比丘尼提出她們所受的難題，並籌備西藏比

丘尼寺以及國際閉關中心，協助願意將自己奉獻給宗教的女性，希望她們除了戒

律規條之外，也能獲得內心絕對的真理，再轉化她人的生命。 

她認為佛法應與生活結合，所以她教導大家：「佛法最終是意念的轉化，佛

教徒的說法，包括你的心。如果只是靜坐冥思，卻忽略了每日生活中的佛法，人

心與意念是不可能得到轉化的。」26日常生活中我們習慣以自己的角度、經驗、

想法來批判一切，因此我們總是一再錯過了解真相的機會，她教導我們應保持不

帶批判的心境。 

出家或在家，因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有不同的修行法門，並無絕對的好壞對

錯。出家，乃因覺悟到願將此生獻給宗教、為人群服務，所以須在僧團中從事佛

教的各種活動：如靜坐、誦經、念佛、持戒、研讀經文⋯⋯；而在家修行則除了

日常生活外，亦從事宗教的修行。無論出家與否，佛教的最終目的皆是要我們從

聞思修及戒定慧的過程中，回到我們的真實本心。對渴望靈修的女性而言，由於

母職或工作而無法如出家人一般專心修練，丹津‧葩默建議女性既然選擇生育孩

子，便應該培養家庭為道場的修練方法。不管我們正從事哪一種工作，不迷戀過

去、不期待未來、札札實實活在當下，可為女性修持帶來真正的覺知與寧靜。 

 

五、小結 

從以上女性的修行經驗與生命故事，我們可以了解現代女性在女性主義的啟

發下，其修行有如下的特色： 

（一）、修正傳統  重新認定女性經驗 

在女性意識的澆灌下，女性有了新的覺察，對佛教經典的解讀產生新的意

義。北美印地安人柴拉基幾族的醫藥術士達亞尼‧衣哇胡〈Dhyani  Ywahoo〉

提出女性修行的重要：「我們必須喚醒對女性形象的尊敬感，以及天賦的智慧與

潛藏的能量，它存在每個人的內心中。透過女性形象的直接經驗，我們可以更清

                                                 
26 《雪洞─丹津‧葩默悟道歷程》，維琪‧麥肯基〈Vicki Mackzie〉/著，葉文可/譯，〈台北：躍
昇文化，2001.2〉，頁 24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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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的接近並了解空性與慈悲。」27男性單一的觀點，由於涉入男性自身的價值觀，

其片面的誤解或扭曲，無法全面觀照女性豐富的心靈，因此必須解構、反省、批

判男性所認定的普遍理論。男女性別並非性別光譜兩邊的極端，證悟能力無關性

別，成佛之道人人可行，如果女性也能擁有與男性相同條件的時空道場，讓她們

得以盡情發揮，共同參與佛教歷史的書寫，將會留下更多精采的扉頁。 

 

（二）、接纳凡俗 擁抱親密關係： 

小乘佛教始於厭離，在男性的生命週期中，為了修行必須割捨親屬之愛，如

果靈修強調的是遠離與家人的親密關係，獨自在青山綠水中調節身心靈的和諧，

那麼身為妻子、母親、媳婦與女兒的女性們，怎忍心拋卻塵世的責任只求自身圓

滿？修行與家務、養兒育女的衝突是古今女性的共同際遇，美國女性蘇純‧亞里

安尼〈Tsultrim Allione〉曾是一位比丘尼，還俗後她成為母親與作家，原先她擁

有自己專屬的時間，成為母親後，卻不再有時間屬於自己。面對這種情況所帶來

的嫉妒、忿怒，以及所有負面的情緒，全部真實地呈現在面前無所逃遁。蘇純‧

亞里安尼的經驗也是許多從事靈修女性的痛處，她分享自己的經驗：「我覺悟做

一名比丘尼，我是被保護的，感覺不到這些情緒。我必須更深入這五毒的層次觀

看它們的面貌，學習直接面對它們，不把它們掩蓋起來。如果我當一名比丘尼，

我可能變得很自大，以為自己已經超越它們。」
28
蘇純‧亞里安尼強調母職與家

庭是女性修練的道場，離開這個日常生活的道場，修持很可能只製造了一個虛妄

的寧靜，一旦回到塵世，很可能看不住自己貪瞋痴的種種念頭。丹津‧葩默認為

「我們開始修習佛法最好的地方就是家庭。我們和家人的業力關係是最深的，所

以我們有很大的責任要去培養和他們的關係。如果對家人都沒有辦法培養慈悲

心，遑論其他眾生。如果我們真的想打開心房，對象必須是與我們直接有關的人，

譬如配偶、孩子、父母、兄弟姊妹等。」29因此現代女性將修行與母親、妻子、

女兒等角色相連結，重新審視、培養人類適切的情感，不捨不著，回歸世間完成

                                                 
27 《法輪常轉》，珊蒂‧寶雀爾/著，葉文可/譯，〈台北：立緒文化事業，1997.5〉，頁 169。 
28 《法輪常轉》，珊蒂‧寶雀爾/著，葉文可/譯，〈台北：立緒文化事業，1997.5〉，，頁 280。 
29 《心湖上的倒影》，丹津‧葩默/著，葉文可/譯，〈台北：法鼓文化，2004.1〉，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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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修行。 

 

（三）、女性修行法脈的建立與傳承 

現代女性在靈性修持上，已比原始時代的比丘尼擁有更舒適的環境，獲取的

資訊如書籍、錄影帶、視訊⋯⋯也比以前更多量、更進步，但女性在修行上依然

缺少女性上師之指導，男性宗教師固然可指引人類蒙昧無知的心靈，但女性在世

俗生活上的種種限制，如：繁瑣的家務、異於男性的生理構造、懷孕、生育、照

顧小孩⋯⋯這些女性經驗則是男性難以體會的，因此如果能有女性上師之指導，

更能體會女性的心靈與困難。因此再現宗教上沉寂許久的女性經驗，讓女性在自

身信仰的歷史中重尋典範，建立非男性至上的修行法脈，可為女性建立一個超越

國族疆界的修行傳統，鼓勵更多女性發揮宗教潛能。  

 

（四）、擴大關懷層面的宗教願望 

現代女性在從事宗教修行時，不再局限於獨善其身的出世理想，她們以更大

的慈悲愍念眾生利樂有情，除了自身的完善，還包括了世界和平、環保、兒童受

虐⋯⋯等議題。女性的關懷自小處開始，先是對自身存在的覺醒，然後是關懷人

與人之間的問題、人與自然環境的和平共處，女性的宗教關懷是建立一個世界和

平、兩性平等的人間淨土。 

無論是二千多年前的比丘尼、一千兩百年前的藏傳女性或現代東/西方女性

的修行故事，不捨眾生的悲願，成為她們最美的圖像。她們不同的經驗與故事，

證明一個共同的事實：佛法澆灌下的心靈，宛如春日敷放的繁花異卉，展現繽紛

亮麗的生命風采。她們的故事，豐富了佛教的內涵；她們的經驗，指引女性順利

踏上菩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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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語 

小乘佛教的女性觀受當時印度社會及小乘強調出離、苦行的修行方式所影

響，加上上座部長老持「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所以男性凝視下「三障」、「十

惡」的女性圖像，乃當時文化語境所生產。從原始佛教女性、藏傳佛教女性及現

代西方女性從事佛法修持的實例來看，女性修證的精神與成就並不輸男性，性別

只是一種生物的賦予，但是經由人為的建構成為社會性別，男女雙方因此在二元

相對的視域中，各自發展成不完整的個體，與真正的自己有所疏離。「是我們賦

予性別的意義，創造出性別角色的。事實上，單是人類有兩種性別的說法就已牽

涉到詮釋問題。純就生理結構而言，我們理當說：人類只有一種性別但有兩種外

型。」30，從緣起觀來看，男女有別乃互為關係的存在，任何一方皆不可漠視或

否認對方的存在，兩性必須打破相對概念之結構，相互尊重、欣賞、包容對方的

差異，才能發展理性、成熟、圓滿的道德人格。 

《雜阿含經》說明眾生因佛陀的教法而獲得光明、智慧、解脫： 

若如來、應供、等正覺不出世間時，不說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

苦滅道跡聖諦現於世間，世間盲冥，無有明照，如是長夜，純大闇冥現

於世間。⋯⋯。如來、應、等正覺出於世間、說苦聖諦現於世間，苦集

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現於世間，不復闇冥，長夜照明，純一

智慧現於世間。31 

佛陀所說的人生經驗與教導適用僧俗二眾，並非專為某些特定人士所設立，

因此佛法對每個人來說是平等無分別的，不論貧賤、男女、聖凡，佛法乃一切人

的依怙。佛教若不是一條包容兩性需要的靈修之路，佛教便不是一個圓融、完整

的宗教，「如果廣大的群眾不能在今日世界的日常生活理受持奉行它，它就將一

無是處。」32，佛法是讓內心得到寧靜、自在與快樂的生活藝術，如果我們期待

人類有更圓滿的生活環境、如果我們想消弭人與人之間的尖銳對立，如果我們信

奉受持佛陀所說的「眾生平等」，那麼每一個有情生命都應受到完整的尊重與發

                                                 
30  大性別，愛莉絲‧史瓦澤〈Alice Schwarzer〉/著，劉燕芬/譯，〈台北：商務印書館 2001.12〉，
頁 280。 

31  大藏經，第二冊阿含部下，《雜阿含經》卷第十五，頁 106下。 
32 《佛，當初教的是什麼》，羅睺羅/著，〈台北：英特發股份有限公司，2002.10〉，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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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人類真實經驗的傳遞，應涵蓋男女兩性，不應視男性文化為「普遍」、「客觀」

與「中立」，而忽略女性心靈，視女性為匱乏之次等生物。當我們對女性有更深、

更正確的認識，許多社會上的偏見與歧視就會不攻自破，尊重女性、鼓勵她們發

揮潛能，那麼女性以其獨特的心靈與智慧，無論在藝術、文學、體育、科學或宗

教領域，均能對人類有所貢獻。 

從文化批評角度來看，男女特質的定義和發展是文化下的產物；從佛法來

看，四大假合，五蘊非真，男人或女人就像其他事物，都是元素所組成，都只是

假名安立罷了，所以並沒有一定的實體、因此也就沒有男、女相的分別存在。 

真理的絕對無法以意義及結構加以限制，遠離二取戲論才能剝落情執妄見，了知

生命實相，而慈悲與智慧也將隨之展現。侷限在男性或女性的片面觀點，心靈湖

畔的臨水照花，只不過是顧影自憐的執著罷了，豈能有「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

槃」的清淨？ 

 


